
据介绍，截至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闭幕，2020年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制定法律 8件，修改法律 9件，通过有关
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10件。

岳仲明说，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对明
年立法工作作出预安排。

岳仲明介绍，行政处罚法（修改）、动物
防疫法（修改）、乡村振兴促进法、野生动物
保护法（修改）、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
法等法律案，明年安排常委会会议继续审
议，争取早日出台。

对于明年预安排的重点立法工作，岳
仲明介绍，将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反垄
断法、教育法、传染病防治法、妇女权益
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制定期
货法、印花税法、家庭教育法、文化产业
促进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湿地
保护法、法律援助法、社会救助法、粮食
安全保障法等法律。

据新华社

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规定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规定、、规制食品浪费规制食品浪费、、规范规范““人脸识别人脸识别””…………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回应热点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回应热点问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12月22日至26日在京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立法规划室主任岳仲明在21日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部分法律案相

关情况，并回应了破解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规制食品浪费、规范“人脸识别”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全国人
大常委会今年 10 月审议的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
稿规定，已满 12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
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应当负刑事责任。

岳仲明表示，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将继续审议刑法修正
案（十一）草案三审稿，根据
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各方面
意见，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完
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规定。

“有条件地对范围作微
调，将虽未致人死亡，但属
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
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
劣的情形增加规定可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他说。
据岳仲明介绍，本次会

议还将继续审议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三审
稿。其中进一步加强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
人预防犯罪教育的职责，明
确学校和家庭应当加强沟
通 联 系 ，建 立 家 校 合 作 机
制，共同做好未成年人教育
和矫治等工作。

岳仲明表示，与治安管
理处罚法、刑法相衔接，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
案三审稿进一步明确严重
不良行为的界定。同时，三
审稿完善申请进入专门学
校的入学程序，完善专门矫
治教育场所的管理和职责
分工，明确人民检察院有关
监督职权。

对于餐饮浪费严重和“人脸识
别”被滥用等社会热点问题，岳仲明
表示，治理这些问题未来都将有法可
依。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在本次常委
会会议上提请审议。据介绍，该草案
共 32条，主要针对实践中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以餐饮环节为切入
点，聚焦食品消费、销售环节反浪费、
促节约、严管控。同时，草案注重处
理好与正在起草的粮食安全保障法
等有关法律的关系，对减少粮食、食
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等环节浪费作
出原则性规定。

“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已列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也列
入明年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有关方面
正在抓紧起草。”岳仲明介绍说，有关
粮食生产加工、储备流通等环节的节
粮减损将在该法中作出具体规定。

“戴着头盔看房”等有关“人脸识

别”的热点层出不穷，公众对如何规范
“人脸识别”等有关个人信息安全的行
为较为关注。此前，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已经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向
公众征求意见。岳仲明表示，个人信
息保护法草案在民法典有关规定基础
上，细化、充实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
则，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的原
则，强调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采用合法、
正当的方式，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
限于实现处理目的最小范围。

“草案还对处理包括人脸等个人
生物特征在内的敏感个人信息作出
专门规定，要求只有在具有特定目的
和充分必要性的前提下，方可处理敏
感个人信息，并在事前进行风险评
估。”岳仲明说，“人脸识别”等新技术
的应用和发展，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
许多新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将就有关问题进一步广泛听取意见，
深入研究论证。

继续完善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规定

反食品浪费要立法了

今后“下馆子”出现明显浪费或将收取厨余垃圾处理费
在餐桌上讲排场、比阔气……近年来，餐饮浪费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2日，反食品浪费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为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建章立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表示，制定反食品浪费法，将近年来我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

明确各相关主体的责任，有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发挥法律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为全社会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品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

袁杰介绍，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以餐饮环节为
切入点，聚焦食品消费、销售环节反浪费、促节约、
严管控。

草案明确，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
者饮用的食物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利用。那么，
一些商家以“最大蛋糕”“最大火锅”为噱头开展
的商业营销活动，以及用食物作为原材料进行的
艺术创作活动等，是否属于食品浪费？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融与农村法治研究
中心主任李蕊表示，此处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保障
食品的价值与效用充分发挥，减少在食品生产、加
工、流通以及消费等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不必
要损耗。“但是，还应考虑到食品除具有食用、饮
用功能，还可以作为艺术表达、创作的载体等。
我认为，只要不是最终‘丢弃’，就不应纳入‘浪费
’的范畴。”她说。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
会秘书长王敬波也表示会秘书长王敬波也表示，，不论上述活动对食物本身的不论上述活动对食物本身的

功能进行了怎样的延伸功能进行了怎样的延伸、、超越超越，，根根
本上不能违背反食物浪费本上不能违背反食物浪费

的主旨的主旨。。

菜单上不提示菜量规格，问服
务员也含糊其词；点的菜超量了，
商家也不提醒甚至故意误导消费
者……针对这些餐饮服务提供者
的“套路”，草案明确了相应措施。

比如，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
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或者由服
务人员提示说明，引导消费者按
需适量点餐；提供小份餐等不同
规格选择等。

草案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
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
明显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商
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食品、餐饮行业应
加强行业自律，依法制定、实施反

食品浪费等相关团体标准和行业
自律规范。

李蕊表示，餐饮浪费在食品
浪费的各环节中占据较大比重，
草案的这些措施在餐饮服务提
供者的义务和责任的设定方面
具有较好操作性，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制约食品浪费的作用。

王敬波认为，餐饮服务提供
者作为市场主体存在利益驱动，
立法一方面要对小份餐的规格、
标识提醒的设置等设定明晰的强
制标准，作为监管处罚的依据；另
一方面，对商家的诱导、误导等比
较难以判断的行为，应进一步完
善界定标准，使执法更加容易。

食品浪费的标准怎么认定？ 商家的这些点菜“套路”可能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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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规制
食品浪费、规范“人脸识别”

家庭教育法、印花税法
等提上明年立法日程

点餐浪费或将收取厨余垃圾处理费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广泛

运用于餐饮行业。草案规定，
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运用大
数据等技术分析研判消费者
用餐需求，通过建设或者共享
中央厨房、配送中心等措施，
对食品采购、运输、储存等进
行 科 学 管 理 ，防 止 和 减 少 浪
费。

但是，大数据技术在给人
们点餐带来便利的同时，是否
会带来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王敬波认为，允许商家利
用大数据分析研判消费者的

用餐需求，需要有充分的信息
安全保障措施作为配套，比如
对一些敏感信息等进行移除、
遮蔽等技术处理。制度设计
上要进一步明确，商家不得收
集敏感个人信息，且负有对消
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职
责。

李蕊建议，要严格限制商
家向第三人提供信息，对消费
者的个人信息要进行匿名化
处理。对于违规餐饮服务提
供者，应严格处罚。

据新华社

点了一桌菜，剩了一大半，结
果全倒掉？这种情况以后要注意
了。反食品浪费法草案规定，餐饮
服务提供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
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
应费用。

王敬波表示，收取厨余垃圾处
理费是一种抑制消费者浪费现象
的手段，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定量
收取还是定额收取、是否需要划分

阶梯额度等问题，还需要进一
步细化。

李蕊建议李蕊建议，，消费端消费端
的食物浪费问的食物浪费问题，

可遵循分步骤审慎推进原则。初期
更宜采用激励性措施，例如规定餐饮
服务者可以对实现“光盘”的消费者
予以适当奖励等；下一步则要改革
垃圾处理收费计量标准，从“定额
制”垃圾处理转向“从量制”垃圾处
理，让垃圾制造者为自己的垃圾“买
单”；未来条件成熟时，再考虑逐渐
推进餐饮等公共领域的餐厨垃圾处
理收费制度。

“在立法层面，需要明确界定
厨余垃圾处理费用的收取条件、
标准等，注意保障消费者权益。”
李蕊说。

可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用餐需求


